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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企業永續傑出人物獎」遴選辦法 

一、 為表揚致力於善盡企業社會責任，推動企業邁向永續發展相關工作付出

貢獻卓著、足堪典範之個人，特設立「企業永續傑出人物獎」，並訂定

本辦法。 

二、 於每年度本評選活動報名期間，由國內外之政府機關、非政府組織

(NGOs)、企業或學術研究機構團體等單位代表具名推薦人選。 

三、 推薦者應檢附候選人選之現職、學經歷，以及代表事蹟資料(電子檔)向

「台灣企業永續獎」主辦單位報名，並得另附其他有利審查之參考資訊。 

四、 為遴選企業永續傑出人物，由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擔任召集

人(兼主席)，並遴選社會賢達與公正人士擔任委員組成「企業永續傑出人

物獎審查委員會」(簡稱本委員會)。 

五、 經本委員會初選、複選審查通過，提交「台灣企業永續學院」核定者，

依本辦法頒發「企業永續傑出人物獎」。 

六、 獎座(牌)於每年度本活動頒獎典禮中頒予受獎人。 

七、 本辦法經「台灣企業永續學院」審議通過，陳請召集人核定後，自公布

日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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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永續傑出人物獎 推薦資料表 

注意事項 

1. 推薦者以單位名義推薦為原則，並以單位代表提出申請，各單位限推薦一位

候選人為原則，超出者不予受理。 

2. 請逕自填妥本推薦表，並附上候選人致力企業永續事蹟佐證資料列為附件，

請候選人準備推薦表及附件共十份，連同相關檔案電子檔(推薦表及附件存於

光碟或隨身碟中)一併寄至本會祕書處，供評選委員參考。 

3. 為便利評審委員審查，推薦表請以電腦打字進行填寫。 

4. 中英姓名、出生年月日等資料以國民身分證、護照資料為準。 

5. 所有寄交本會資料請自行備份，本會不予退還，並恪遵「個資法」相關規定。 

推薦單位基本資料 

推 

薦 

單

位 

單 位 名 稱   

單 位 代 表

姓 名  
 職 稱   

通 訊 處   
電 話   

傳 真   

推薦之候選人姓名及職稱 

姓 名  

現 職  

推薦事由及特殊頁獻 

請填寫推薦之候選人 600 字以內推薦事由及特殊貢獻。 

 

推薦單位代表簽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

推薦單位用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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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六個月二吋 

脫帽半身 照 

 

候選人基本資料 
 

 

 

 

 

 

中 文 姓 名  性 別  

英 文 姓 名  出 生 地  

 

通 訊 處   
電 話  

傳 真  

電 子 信 箱  手機號碼  

 

候選人相關資料(請依照重要性上至下排序) 

主

要

學

歷 

學 校 名 稱  院 系 科 別  修 業起 迄 年 月  畢 ( 肄 ) 業 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主

要

經

歷 

服 務 企 業 或 團 體  職 稱  起 始 年 月  迄 止 年 月 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現

任

職

務 

服 務 企 業 或 團 體  部 門 或 單 位  職 稱  

1    

2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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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  

推

行

CS

簡

述 

企業永續績效推行事蹟  起 始 年 月  迄 止 年 月  

1    

2    

3    

得

獎

記

錄 

獎 項 名 稱  頒 獎 單 位  得 獎 日 期  

1    

2    

3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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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選人推行企業 CS 績效自敘 

一、摘要(300 字內)： 

 

二、內容(3,000 字內)： 

 

三、附件：致力企業永續事蹟佐證資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